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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股东自行召集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函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潮能源”）董事会

于 2023 年 2 月 3 日收到北京中金君合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中金通

合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隆德开元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

合称“提议人”）提交的书面材料《关于北京中金君合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等股东自行召集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函》（以下简称“《通知函》”）。提议人拟于 2023 年 2 月 20 日自行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相关主体变更承诺事项的议案》。经董事会

核查，提议人符合自行召集股东大会的法定条件，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通知函》的具体内容 

“致：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北京中金君合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中金通合创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北京隆德开元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合称“提议人”）作

为连续 90 日以上合计持有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烟台新潮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潮能源”或“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东，特向

董事会致函如下：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

制度的规定，提议人作为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依法向董事会、

监事会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提议人于 2023 年 2 月 3 日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召

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相关主体变更承诺事项的议案》，但



公司董事会同日作出书面回复，不同意由董事会召集临时股东大会，建议股东另

寻合法途径；随后提议人于 2023 年 2 月 3 日向公司监事会提议召开 2023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相关主体变更承诺事项的议案》，但公司监事会同

日作出书面回复，不同意由监事会召集临时股东大会，建议股东另寻合法途径。 

因此，提议人决定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自行召集和主持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特此通知公司

董事会配合完成以下相关事项，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1、请公司董事会依法公告提议人提交的《关于北京中金君合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等股东自行召集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函》； 

2、请公司董事会依法公告提议人提交的《关于合计持股 10%以上的股东依

法自行召集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函》及配套文件； 

3、请公司董事会依法公告提议人提交的《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北京中金君合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股东自行召集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 

4、请公司董事会依法于 2023 年 2 月 11 日前提供股权登记日（即 2023 年 2

月 10 日）的股东名册； 

5、请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请公司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提议人履行的程序 

（一）提请公司董事会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2023 年 2 月 3 日，新潮能源董事会收到提议人提交的书面材料《关于提请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函》及附

件（以下简称“《致董事会的提议函》”）。 

公司董事会对《致董事会的提议函》进行了审核，公司董事会不同意由董事

会召集临时股东大会，建议股东另寻合法途径。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股东提请



董事会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0）。 

（二）提请公司监事会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2023 年 2 月 3 日，新潮能源监事会收到提议人提交的书面材料《关于提请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函》及附

件（以下简称“《致监事会的提议函》”）。 

公司监事会对《致监事会的提议函》进行了审核，公司监事会不同意由监事

会召集临时股东大会，建议股东另寻合法途径。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股东提请

监事会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1）。 

（三）提议人发《通知函》要求自行召集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2023 年 2 月 3 日，公司收到《关于北京中金君合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等股东自行召集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函》、《关于合计持股 10%以上的股东依法自行召集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函》、《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中金君合创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等股东自行召集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等资料（具体请详

见同日公告），要求自行召集和主持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

于相关主体变更承诺事项的议案》。 

三、提议人符合自行召集股东大会的法定条件 

依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九条及《公司章程》第四十八条规定：“……

连续九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普通股股东（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  

经公司核查，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自 2022

年 10 月 31 日至今，北京中金君合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公司 374,579,124

股、北京中金通合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公司 168,350,168 股、北京隆

德开元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公司 141,188,958 股，合计持有公司

684,118,25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6%。提议人满足连续九十日以上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普通股股东的要求。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认为提议人满足《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对普通股

股东自行召集和主持公司股东大会的身份要求，履行了相应的前置程序，其自行

召集股东大会的行为合法合规。 

公司董事会将依法公告提议人提交的《关于北京中金君合创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等股东自行召集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函》、《关于合计持股 10%以上的股东依法自行召集 2023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函》及配套文件、《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中金君合

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股东自行召集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等文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董事会将依法配合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

提供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

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

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4 日 

 


